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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研究 40 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慕良泽 

 

 

摘要：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

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

对村民自治 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

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

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

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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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合寨村开始有村民自治的动议和活动算起，到 2018 年，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 40年。伴随着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村民自治进入“不惑之年”，

成为改革开放 40年来农村发展的一颗明星。回溯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在实践中，村民自治经历了制

度创新、组织创新和能力培育三个阶段，目前进入综合创新阶段，即探索不同条件下村民自治的有效

实现和有效治理。针对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在村民自治的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有的侧重于乡村经济发

展，对农民的经济理性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社会发展，对社会自治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

政治发展，对村民自治内含的基层民主建设展开研究；有的侧重于乡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对乡村

公共治理展开研究，等等。上述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略显“零散”。相比而言，站在相对宏

观的角度，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来统合、梳理、提升村民自治内涵的研究成果较少。 

在笔者看来，乡村振兴战略的部署和推进，为村民自治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领域和

更充分的时空条件。为此，面向乡村振兴中“治理有效”的实践目标，针对村民自治的实践场景和理

论研究，日常表述中以“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四个民主”（即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乡土社会与现代国家关系研究”（编号：17FZZ003）和

“山西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感谢外审专家和编辑部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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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可以梳理为“自主”、

“自治”、“民主”和“治理”四大研究视角。对上述研究视角的讨论和反思，将有助于在全面把握村

民自治内涵的基础上，提升村民自治精细化水平，引导村民自治实践创新和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村民自治的自主视角 

“自主”就是自己做主，是自我意识的生发和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与西方国家个体权利意识不

同，中国农民身上，一方面存在个体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存在源远流长的、基于血缘关系所构成的

家户主义传统（徐勇，2013）。在农村公共事务中，家户具有类个体的特征，是集体行动的独立单元，

即“一家一户”。所以，在村民自治制度设计中，“自主”权利既体现在村民个人层面，又体现在家户

（农户、家庭）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中关于村民

个人的权利有多处规定；关于家户的权利，《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有两条：第一，可以以户为单位，

推选村民代表。村民代表要对推选家户负责，受推选家户监督。第二，村庄选举期间不在村庄的选民，

可以委托其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必须是选民）代其投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因素是社会现象生成的诱因，又是社会现象发展的基础。在笔者看来，村

民自治的自主性，典型地表现在农村经济领域。新中国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过

分强调集体利益至上，农民个体意识和个体权利被忽视或轻视，制约了农民自主性的提升和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中国农村改革开始于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民公社解体，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也调动了农民个体和家庭生产的积极性，重新构筑

了农村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农村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在村民自治活动

中，“村民”、“家户”和“村集体”首先是经济主体。从研究单位来看，村民自治的自主视角主要研究

“村民”这一“理性经济人”与“村集体”这一经济组织和自治单元之间的关系，以及家户的利益与

村庄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就研究内容来看，自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村民

自治的经济基础研究。村民自治的治权和经济制度的产权之间的匹配及其改革策略是研究的主要问题。

其中，产权与治权相统一、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一致、建立农村过渡市场等观点有一定代表性（邓大

才，2015；王慧斌、董江爱，2018；马池春、马华，2018；李勇华，2016）。这些研究具有相通的研究

思路：认为农村产权改革需要明晰个体权益；同时，在农村产权改革中需要发展集体经济，吸引村民

参与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另一类是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自治关系研究。此类研究认为，农村经济发

展内含村民自治，经济发展形式和发展状况也在塑造村民自治。如有研究指出，农村产权有结构布局，

更有过程界定，产权过程本身就是政治过程，农村土地改革需要吸纳农民参与（姬会然、慕良泽，2013）；

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内含公益、协商、自治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桂华，2017）；村庄集体经济就是经济发

展中的村民自治（陈明、刘义强，2017），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村民自治具有经济基础；村民自治在经济领域也有发生，其主题随着历史

发展而不断变动。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土地经营权承包到户，激发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分田到户首先解决了农户家庭温饱问题。农业提留和农业剩余也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集体有一定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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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村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村庄公共服务。这也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初衷。上述经济现

象是发生在不流动的村民和相对稳定的村集体当中。随着农业设施水平提升、农业技术进步和城市发

展需求，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在一些地区，农村人口的流出和流

入使得村民资格认定成为村民自治面临的首要问题，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也需要探索，

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分开等改革应运而

生。还有一个现象是，改革开放 40年来，农民自主性得以充分发挥，农村个体经济和家户个体经营均

有很大发展。然而，在多数村庄，集体经济凋敝，甚至亏空，集体经济收入几乎为零。有限的集体经

济明星村，多表现为能人治理或精英治理。于是，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村民自治与集体经济的关系

及其调适性改革、集体经济中内含的村民自治因子的挖掘等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为此，在流动性和社

会化日益增强的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自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还需继续关注三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农民问题。包括农民权利意识的激活和提升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和职业农民培育的平台和

载体建设问题；农民在市场理性充分发展、甚至“脱嵌”乡村共同体之后，如何通过持续合作充实公

共利益，供给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求，解决市场理性重新“嵌入”乡村社会的问题。①二是农村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中，部分村庄出现“空心化”，空心村的资产、资源的盘活和运营值得关注。在有发展前

景的村庄，继续探讨村集体“三资”增值保值、农地“三权分置”、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城乡融合的

体制机制等问题。三是农户问题。“小农户”将长期存在，但面临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不断社会化的

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探索和研究“小农户”与“大市场”“大社会”“大服务”“强资本”等要素

的衔接，特别是探索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成为农业发展的前沿问题。 

二、村民自治的自治视角 

自主是个体权利，自治基于个体权利，但不是个人自治。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随着社会化高度

发展，自治强调社会自治。村民自治是群众自治，是集体行动。1982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 111 条规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 年通过的《村委会组织法（试行）》，

将“村民自治”的内涵主要界定为“三个自我”，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研究认为，原

发型的村民自治，是以自然村为基础的自生自发的村民自治（徐勇、赵德健，2014）。由此可见，村民

自治基于乡村社会“自治”传统，只是古今的社会自治在条件、范围和能力上有差异。 

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家户经济、自然经济、血缘性村落共同体等因素决定乡村社

会主要依靠内生性力量进行自我治理（徐勇，2013）。在费孝通看来，传统中国双轨政治的一条轨道，

就是乡绅自治，即社会自治由熟谙儒家文化的乡绅主导，在世代农耕的熟人社会中实施。乡绅自治这

一轨道，与中央集权这一轨道之间，相对分割，较少互动（费孝通，1998）。传统中国的乡绅自治，是

相对脱离国家管制的社会自治，充满着东方自由主义的传统（徐勇，2012）。这一传统直到近代中国才

得以改变。随着中国共产党“政党下乡”和“政权下乡”，乡村社会逐步被统合进国家政权，国家政权

                                                             
①卡尔·波兰尼认为，市场经济经历了“市场脱嵌于社会”到“市场重新嵌入社会”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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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度覆盖了社会自治的空间。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政社分开、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的一系列举措中，社会自治才回归到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内生发育并存的状态，逐步形成了现代国家

与现代社会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的发展局面。 

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互动建构是自治视角研究村民自治的宏观视阈。具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村委会的性质及其运行展开比较研究。研究成果主要探讨村委会与基

层政府、村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自治组织的关系。第二，对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展开研究。

获得自治权利的村民，通过村民自治，带来了村庄社会分化；通过村民自治，又实现了社会整合。在

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过程中，对于“能人治村”、“精英治村”、“富人治村”、“村干部治村”等现象的

研究一直伴随着乡村社会发展，“精英”和“大众”在村民自治中的表现和关系机理引起了相关研究的

关注（卢福营，2011；陈柏峰，2016）。第三，对村委会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展开研究。伴随村庄公共

事务的增加和社会活力的增强，乡村社会中不断出现村民理事会、乡贤理事会、用水用电协会、志愿

者联合会、老人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自媒体中出现的宗亲群、村落群、家族群等网络虚拟群组，这

些社会组织提升了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也不断历练着自治精神和自治意识，与村委会这一法律规定的

正式社会组织形成了功能互补与结构耦合。第四，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展开具体研究。在村民自治中，

对于国家“送法下乡”、“送教下乡”、“文字下乡”等活动与村庄内部产生和积淀下来的“小传统”、村

规民约、民风民俗等社会文化特质的矛盾和冲突的研究，①对于社会的多样性和开放性表现与政治国家

的法制化和精准管控之间张力的研究，也是自治视角研究村民自治的一条线索。所以，村民自治的自

治视角研究，其永恒话题是社会自治的多样性与政府治理体系的单一性和同一性之间的调谐和耦合。 

相较于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相互制衡和制约的研究理论，以及传统中国国家与社会

相对分离和分割的研究理论，现代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立场和方向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衔

接与良性互动。具体而言，自治视角的村民自治，在新时代的研究主题主要有：其一，在应对当下社

会自治诸多问题中，创造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传统自治资源，弘扬参与型社会文化，摒弃依附型社会

文化，使自治获得文化精华的涵育和滋养（周庆智，2013）。其二，健全社会法制，特别是建立社会组

织分类登记管理制度，变基层政府对社会自治的直接管控为法制规制。探索流动和开放社会中的社会

自治，使社会自治获得法治保障。其三，不断营造和放活“微自治”空间，在无数的“微自治”中激

发社会活力。正常看待“微自治”的失败或失效，端正社会心态，增强社会自我分化、自我整合、自

我调节和自我平衡的基础性能力（赵秀玲，2014）。 

三、村民自治的民主视角 

                                                             
①费孝通在其著述中对“文字下乡”与乡土社会的矛盾多有论述。例如他谈到，“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

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但是，“我绝不是说我

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参见费孝通，1998：《乡

土中国  生育制度》，第 22-23、17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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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村民自治的首要活动是群众参与、选举产生村里的“管家”、“领头人”或“当家人”。

选举成为村民自治首先碰到的群众性、组织性活动。回到文本来看，“四个民主”的提法始见于民政部

1994年下发的关于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的通知中。1998 年，“四个民主”进入修订的《村委会组织

法》。至此，在工作实践和文本要求中，“民主选举”成为实施村民自治的核心和重点。在民主视角下，

多数学者将“村民自治”等同于“四个民主”，并以《村委会组织法》为法律规范，围绕“四个民主”

展开相关研究。在研究者看来，“村民自治”以村委会为主要载体，以“四个民主”为主要活动。也有

研究认为，村民自治被国家作为一项接替人民公社制度的正式制度安排，在全国普遍推行，村民自治

需要承担社会管理职能。所以，村民自治的制度规制价值先于甚至大于民主价值。或者说，村民自治

是一项民主制度设计（赵树凯，2015）。但是，无论如何看待，村民自治的诞生，填充了实践中的制度

空白，也带来了中国政治研究的“重心下沉”。学者将田野调查、民族志、参与式观察、社会实验等研

究方法带入研究现场，实现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理论指导和实践创新的互动。所以，在村

民自治中，民主的实质性价值和建设、研究民主的方法论价值具有同等重要性（徐勇、慕良泽，2009）。 

就理论研究看，民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民主建设的路径探讨中。许多学者研究指

出，以《村委会组织法》的出台、修订为主线，村民自治首先以法制的形式，确立了村民民主权利。

与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能人治村”、“乡绅治村”、“政策治村”相比，“法制治村”试图开启规制民主

下乡的村庄民主建设路径（唐鸣，2013）。其实，这一民主建设的路径在“顶层设计”中也达成了一定

共识。1987 年，邓小平公开表示：中国将会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普选。但是，最终实现普选需要一个

自下而上的过程，村庄民主选举可看成起步。①对于村庄民主选举的上推效应，彭真（1991）也认为：

“他们把一个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好一个乡的事情；把一个乡的事情管好了，逐渐就会管一

个县的事情。”②由此可见，邓小平、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村民自治看作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起点。

综上所述，民主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认为，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建设沿着“制度规范”—— “农村突破”

——“稳步上行”的路径推进。具体而言，民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可以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方

面。一是对村民自治制度规范的研究和对村民自治内在民主因素的探索（马华，2015）。相关研究认为，

村庄实施民主选举 40年来，“选上去”的民主基本实现了规范化，“选下来（即罢免）”的民主和选举

后的协商民主还需大力发展。“四个民主”同步发展也成为目前研究的焦点（章荣君，2015）。二是对

村庄民主外在约束因素的研究。相关研究的关注点和观点主要有：其一，行政抑制民主。人民公社解

体后，全国农村相继实行村民自治，建立了各级村民自治组织，但是村委会还要对接乡镇政权，在行

政生态中，村民自治演变为行政活动的延伸，村民自治深深嵌套进国家的行政体系中，其独立性受到

影响。其二，财政牵制民主。在现代化进程中，“三农”处于边缘位置和弱势状态，是发展中的“问题”。

而中国的财政体制表现为财政上对基层的倾斜和“多予”。在农村，这种“感恩”式财政致使村民自治

的主体性衰退，依赖性强化。农村内源性发展动力的缺乏，影响了村庄民主的成效。与此同时，随着

                                                             
①参见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 220、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②参见彭真，1991：《彭真文选》，第 6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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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推进，惠农政策进入农村之后，也能激活村民参与的因子，但其活力有限（慕良

泽，2018）。其三，两种代表体制的调适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农村确立起来的以“先进性”为标准的代

表机制和下派第一书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与村民自治的代议民主机制之间，也需要不断调

适（景跃进，2007）。上述研究的关注点，也被学者看成是基于村民自治、又远远超越了村民自治本身，

可以对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民主的层级以及民主建设的体制机制等问题展开实践和

研究的重要议题（李黄骏、张桂琳，2014）。比较而言，上述研究中隐含的研究“问题”是：第一，相

关研究忽视或者轻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与引导机制。

后续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将政治、行政系统与社会自治系统相互约束的视角，更多转换为相互支持、

相互建构的视角。第二，相关研究对“四个民主”的一般性论述较多，对民主的内部差异和村民自治

主体内部差异的具体分析较少。特别是对协商民主的多层次、制度化的探索还不够。这恰好构成当下

民主视角的研究主题。 

四、村民自治的治理视角 

从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的理论发展和文本表述来看，“村民自治”早于“治理”。如前文所述，初期

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探讨相对固定的“村民”对于边界相对清晰的“村庄”的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

和自我服务。随着村民自治实践和研究的深入，乡村关系、党政关系、城乡关系等一系列与村民自治

相关联的因素被村民自治实践和研究重视。借助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拓展和深化村民自治的研究

领域，“乡村治理”成为“三农”研究领域中一块相对明确和清晰的领地。回头来看，诞生之初的村民

自治是满足基层治理之需，填补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的治理空白，而非直接指向基层民主的探索（徐勇、

赵德健，2014）。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村民自治的研究正在经历从“民主选举”到“有效治理”

的转移（付建军，2015）。目前看来，后来者居上，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占据了村民自治研究的大

多数。伴随着“三农”问题的不断演化和对化解“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治理视角的研究获得普遍

认可和高度重视。研究相关理论成果发现，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影响村民自治，参与村民自治。其二，伴随着乡村社会的

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乡村社会公共事务和集体行动增多，乡村社会发展维度和发展结果也多样化。

与此相比，在某些区域和领域，基层政府、企业、村委会等“正式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显得被动。为

此，“摆平”、“应对”、“处置”等手段被经常使用。所以，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研究者也关注治理手

段和治理工具的选取，这其中，“悬浮型”治理、“选择性治理”、“过密化治理”和“基层治理内卷化”

等现象受到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周飞舟，2006；吴理财，2009；王金红、蒋达勇，2008；李祖佩，2017）。

其三，与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相关联的是治理绩效。不同的治理手段和治理工具有不同的绩效；手段

和工具的不同组合，也产生不同的绩效。乡村公共问题的多样性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紧迫性倒逼对治理

工具的慎重考量和选择。为此，以治理效果与农村发展成败来看待和研究村民自治，通过提升治理绩

效来带动村民自治，成为治理视角研究村民自治的共同逻辑（邹璟琦、肖克，2018）。在压力型体制下，

村民自治的工具化和短期性也有体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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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既是结构，又是过程；既是工具，又是目的。所以，面向“治

理有效”，治理视角的村民自治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治理体系研究。现代治理体系强调多

元的治理资源和治理组织。从目前来看，在村民自治中，政府组织相对健全，行政化色彩较浓，需要

转型和重塑；其他组织较少，参与治理不足。当务之急是探讨“在城乡社区开展纠纷调解、健康养老、

教育培训、公益慈善、防灾减灾、文体娱乐、邻里互助、居民融入及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

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带动社区经济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农业

专业合作社等市场组织建设问题，①实现治理体系多元化和现代化。第二，自治事务研究。根据公共事

务的属性，合理界定和划分村民自治的事务，不能让村民自治负重前行或者形式化空转。根据村民自

治事务选择治理手段和工具。目前来看，村庄公共事务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各

项“政务”；另一部分是村庄社区范围内的社会事务，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对象和内容，简称“村务”。

除了清单列举式划分政务和村务，还可以考虑建立村级事务准入审批制度。在划清公共事务权限和责

任的基础上，属于“政务”范畴、又需要村民自治组织协助的事项，基层政府需要为村民自治组织提

供开展工作所必需的条件和经费。村民自治组织可以提供的、但属于“村务”范畴之外的公共服务，

其他组织可向村民自治组织购买。②第三，治理单元研究。按照村民参与条件约束和参与能力约束“两

大标准”和“产权相同、利益相关、血缘相连、文化相通、地域相近”五个因素，合理界定村民自治

的单元，不能“小马拉大车”，也不能“大马拉小车”（邓大才，2016）。有的区域正在进行农村社区建

设和城镇化建设，出现了合村并组；有的区域在探索自治单元下移；也有的区域在探索自治单元重构，

等等。在适度的治理单元，针对适应的自治事务，采取适当的治理方式，达到善治效果，这是治理视

角下村民自治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的“理想图景”。第四，村民参与式治理研究。在村民自治中，主体

是村民。在村民自治实践中，由于村民组织化程度低、治理资源缺乏、把握时机不准等问题，村民往

往被其他治理主体所取代，或者其他治理主体挫伤村民参与的积极性。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大量存

在。针对上述现象，推进村民参与式治理的着力点在于大力推进农村产权改革，赋予村民更多财产权

利，让村民在现实的利益实现中增强主动性和积极性，以村民参与增强公共治理长远的和稳定的绩效。

总结地方实践经验，也可探索建立村庄名誉评价制度、村庄社会信用体系以及村民参与村庄管理积分

制等制度和机制，培育村民公共意识，激发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姬会然，2016）。 

五、发展趋向：“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 

从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来看，村民自治的内涵和外延与时代背景和时代发展紧密相关。村民自

治经历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农村税费改革、惠农政策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大事件”，

目前正在经历“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经历丰富的村民自治展现出相对清晰的理论脉络。从自主、

自治、民主和治理四大研究视角梳理村民自治 40年的发展，结合表 1可见，强调个体权利和个体发展，

                                                             
①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6月 13日第 6版。 

②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人民日报》6月 13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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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机制中对农村社会秩序达到基础性整合的村民自主性，是村民自治的基础。在自主的基础上，

生产、生活和日常交往的社会化要求村民在社会权利空间内实现社会自治，达到社会的“有机团结”

（埃米尔·涂尔干，2000）。在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等关系机制形成的村落社会共同体是村民

自治的渊源。但是，社会自治，古今有别。作为中国现代国家主要运行机制之一的民主，进入乡村社

会之后，在对程序正义和社会共识的追求中，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二次整合。以国家规制的角色进入

乡村社会的二次整合机制，主要是针对以自主性为表征的市场整合机制而言的，尽管饱含民主建设的

愿景，但还是成为国家统一实施的制度体系。将民主进入村民自治前后的社会自治作比较，笔者认为，

缺乏民主的社会自治，可能流于能人治理或精英治理，自治的正向发展，是民主化自治。综合“自主”、

“自治”和“民主”内涵的治理视角，注重研究村民自治的主体多元、方式多样。并且，治理视角的

村民自治强调在混合型整合机制基础上善治目标的实现。综上所述，从时间序列来看村民自治，笔者

认为：治理是出发点，自治是基础、是传统；自主是前提，民主是保障。从理论逻辑来看村民自治，

笔者认为：自治和治理是目的，自主是条件，民主也是保障。综合两个序列，可以把村民自治的内涵

进一步表述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 

表 1                              村民自治研究视角对照简表 

视角类型 前提 秩序维度 成效 

自主视角 个体权利；个体能力 基础性整合 个体解放；多样化发展 

自治视角 社会建设；社会化；社会权利 有机整合；自主性整合 社会自治；社会自组织；社会分化与整合 

民主视角 
个体权利；程序正义；集体共识与

保障 
规制性整合；二次整合 权利意识；基层民主 

治理视角 秩序取向；主体多元；方式多样 混合型整合 治理有效；乡村发展 

基于上述内涵，笔者认为，各地村民自治本身以及由村民自治引发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都可

看成是对村民自治全部内涵或者某一内涵的实现和提升，是村民自治的外延，而不是对村民自治的放

弃或者背离。比如，针对解决村庄公共治理和公共服务问题，有研究提出“乡镇自治”（陈明，2014）；

针对解决乡政与村治的衔接问题，有研究提出将村民自治建设成一个带有“准”基层政权性质的“类”

地方自治的自治体（李勇华，2015）；为适应农村社区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有研究认为村民自治应该走

向社区自治（袁方成，2016），等等。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在不同研究中，以及不同

研究中的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深化，存在着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自治与民主、自由与秩序等重要

变量的胶着与较量。如何在这些价值与变量中取舍，决定着推动村民自治发展的战略和策略。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农业农村工作的总布局，“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是总举措。①乡村振兴对村民自治的要求就是进一步改革和理顺村民自治体制，健全和完善村

民自治机制，建构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式的村民自治体系，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和要求。实现

“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

                                                             
①参见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0月28日第 3版。 



村民自治研究 40 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 9 - 

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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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y Years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Research: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Development Trend 

Mu Liangze 

Abstract: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creations of Chinese farme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s of rur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mong scholars. Nowadays, effec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terdisciplinary analysis 

and undertakes a literature review on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studies in the past forty years. Four perspectives of autonomy, 

self-government,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are taken.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which 

has undergone practical innovation, theoretical renewal and disputes from all sides, can be generalized and further promoted as 

follows: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means that the rural society,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self-government, achieves good 

governan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autonomy. It is guaranteed by democracy. In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aliza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for effective governance is the requirement of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the end-resul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and the trend of prac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upgrade of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Key Words: Villagers’ Self-government Research; Rural Revitalization; Effective Governance 

 


